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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方法概述
一、調查依據
依據行政院核頒「中華民國第一期統計發展中程計畫（77年至81年）」中之「加強民營運輸業抽樣調查計畫」創辦，嗣依本部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二、調查目的
蒐集臺閩地區遊覽車之基本資料、行駛里程及能源使用情況、車輛保養及維修費用、車輛營運狀況、配屬人員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營運狀況與未來展望及對政府採取之輔導管理措施等之意見，以提供政府釐訂遊覽車輔導管理政策及發展觀光事業之參考。
三、調查區域範圍
以臺閩地區（含五直轄市、臺灣省及福建省）為區域範圍。
四、調查對象與單位
以遊覽車駕駛人及業者為調查對象，甲表以遊覽車車輛為調查單位，乙表則以遊覽車業者為調查單位。
五、調查項目
(一)甲表：

１．一般問項：遊覽車基本資料(含已行駛公里數、車輛購買時之車齡、預計再使用年數、是否為靠行車等)、駕駛員基本資料(含車輛配屬人數、駕駛員年齡、教育程度、從事遊覽車駕駛年數、已服務年資、平均每月本(底)薪、獎金及額外收入等)。

２．特定問項：

(1)行駛里程、能源使用及保養維修情況：包括使用燃料種類、每公升柴(汽)油可行駛里程數、全年行駛里程數及保養維修費。

(2)營運狀況：包括經營型態、行駛日數、全年營運總(淨)收入、行駛總次數、平均每次載客人數及事故情形等。

(3)駕駛員意見：包括有無考慮停開遊覽車及原因、判定遊覽車好壞的最主要考量因素等。

 (二)乙表：

１．基本資料：公司經營車隊組成、員工人數及司機短缺情形等。

２．營運狀況：包括100年營運收入較上年成長衰退之幅度及原因、預期營運收入、有無增車計畫、是否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100年平均一天所出車輛占總營運車輛的比例等。

３．業者意見：包括業者認為政府推動之施政措施中，有那些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安全考核及服務品質評鑑是否會促使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等。 

六、調查週期
每2年調查乙次。
七、調查資料時期
動態資料以10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一年之經營狀況為基準(如全年出租總次數等流量資料)；靜態資料以100年12月底為基準(如截至年底已行駛公里數等存量資料)。相關措施意見之填表時期為101年4月至6月。
八、調查實施期間
自101年4月至6月。
九、抽樣方法
車輛部分以100年底臺閩地區遊覽車登記車輛數為抽樣母體，總計13,349輛，並以臺閩地區22個縣市各為單一副母體，各副母體再依中型車（10～25人座）、大型車（26人座以上）分二層，其中大型車以隨機抽樣法抽取1/2之車輛，中型車則採全查，共計約抽取調查樣本7,808輛，回收率為49.8﹪。

業者部分以100年底臺閩地區各縣市之遊覽車業者為母體，約計902家，採全查，回收率為61.5﹪。

母體來源為本部公路總局之遊覽車母體資料檔。
十、調查方法
採郵寄問卷調查，共寄發2次調查表，另輔以電話催表。
十一、估計方法
本調查依上述抽樣之設計，各項母體特徵值之推定，係以樣本調查資料為基礎，採不偏估計。茲就其母體特徵值推定公式列示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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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對第i縣市第j層(中型車、大型車)母體所抽取樣本數，i=1,2,3,…,22，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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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對第i縣市母體所抽取樣本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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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i縣市第j層某特徵變數母體第k個樣本點之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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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i縣市第j層某特徵變數母體平均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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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i縣市某特徵變數母體平均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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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某特徵變數母體平均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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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某特徵變數母體比例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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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i縣市第j層(中型車、大型車)遊覽車車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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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i縣市遊覽車車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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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遊覽車母體車輛總數

某特徵變數母體平均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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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徵變數母體比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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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摘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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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調查採郵寄問卷方式每2年辦理一次，本次調查期間為101年4月至6月，係針對100年底臺閩地區902家遊覽車業者（不含無營業者）及其所屬之1萬3,349輛遊覽車辦理營運狀況調查，其中業者採全查方式辦理，回收有效樣本數為555家，回收率達61.5﹪。車輛則採隨機抽樣方式抽出樣本7,808輛，回收有效樣本數為3,885輛，回收率為49.8﹪。本年業者及車輛調查表之回收率均創歷次調查新高。茲將本次調查重要結果摘述如下：
（一）遊覽車業者概況：

1. 近5成業者表示100年營收成長，主因為「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遊覽車業者就其100年營收狀況表示成長者達49.6%，較上次（98年）調查結果增加3.3個百分點，成長之主因為「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表示營收狀況衰退者占37.5%，業者認為衰退首要原因為「業者間削價競爭，使服務品質降低，相對減少租用意願」。
2. 高達43.7%的業者表示目前(101年4至6月)有駕駛員短缺情形：遊覽車業者有 43.7%表示公司短缺駕駛員，沒有短缺者占56.3%。
3. 8成以上業者採多角化經營，最主要經營型態(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以「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最多：遊覽車業者經營2種以上型態者高達85.5%，平均每家經營型態為2.7項。最主要經營型態以「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占35.0﹪最多，「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占33.0﹪次之。
4. 逾5成業者表示未來3年有購車計畫：有56.5%遊覽車業者表示未來3年有購車計畫，43.5%無購車計畫。
（二）遊覽車車輛概況：

1. 100年底臺閩地區之遊覽車平均車齡為8.3年，較98年底減少0.4年：截至100年底，臺閩地區之遊覽車計1萬3,349輛，其中82.9%是大型車（26人座以上），17.1%為中型車（10至25人座）。遊覽車車齡以「5至未滿10年」占32.9﹪最多，「未滿5年」占29.3﹪次之，其中「3年以下」占19.3%，較98年底增加4.2個百分點，100年底遊覽車平均車齡為8.3年，較98年底之8.7年減少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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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蒐集臺閩地區遊覽車之營運狀況與未來展望及對政府輔導管理措施之意見，以供擬訂遊覽車輔導管理政策及發展觀光事業之參考，本處於民國80年創辦「遊覽車營運狀況調查」，嗣後不定期辦理，自民國85年起改為2年辦理1次。
本次調查係針對100年底臺閩地區902家遊覽車業者（不含無營業者）及其所屬之1萬3,349輛遊覽車辦理營運狀況調查，其中業者採全查方式辦理，回收有效樣本數為555家，回收率達61.5﹪。車輛則採隨機抽樣方式抽出樣本7,808輛，回收有效樣本數為3,885輛，回收率為49.8﹪(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1.57﹪)。本年業者及車輛調查表之回收率均創歷次調查新高。

本調查以郵寄問卷方式辦理，本次調查期間為101年4月至6月。本摘要分析主要以100年底臺閩地區遊覽車業者與個別車輛等兩類調查資料為主，並針對歷年有關臺閩地區差異較明顯之調查結果進行比較，茲將調查重要統計結果摘陳如次：
表1　遊覽車營運狀況調查母體數、樣本數及回收率
民國100年底                單位:家、輛、%
	項目別
	母體數
	樣本數
	回收率

(2)/(1)(100
	98年

回收率

	
	實數
	結構比
	寄發數(1)
	回收數(2)
	
	

	業者家數
	902
	100.0
	902
	555
	61.5
	55.4

	新 北 市
	49
	5.4
	49
	33
	67.3
	38.8

	臺 北 市
	234
	25.9
	234
	108
	46.2
	38.8

	臺 中 市
	103
	11.4
	103
	74
	71.8
	68.9

	臺 南 市
	65
	7.2
	65
	37
	56.9
	47.1

	高 雄 市
	129
	14.3
	129
	77
	59.7
	59.1

	臺 灣 省
	306
	33.9
	306
	219
	71.6
	64.8

	福 建 省
	16
	1.8
	16
	7
	43.8
	40.0

	車 輛 數
	13,349
	100.0
	7,808 
	3,885
	49.8
	49.2

	新 北 市
	713
	5.3
	426
	212
	49.8
	42.5

	臺 北 市
	3,549
	26.6
	2,280 
	786
	34.5
	28.1

	臺 中 市
	1,661
	12.4
	906
	588
	64.9
	66.3

	臺 南 市
	1,101
	8.2
	597
	293
	49.1
	46.5

	高 雄 市
	1,757
	13.2
	984 
	529
	53.8
	58.5

	臺 灣 省
	4,394
	32.9
	2,512 
	1,440
	57.3
	59.1

	福 建 省
	174
	1.3
	103
	37
	35.9
	33.7


說    明：1.本表之家數及車輛數係100年底有營運之業者與活車資料。

2.本表資料採電腦四捨五入計算，故總計與細項合計略有差異，以下各表同。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本調查資料。
1、 遊覽車業者概況
近年來因政府開放中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來臺旅客增加，另一方面學校、醫院、百貨公司或鄉鎮公所等機關團體，因業務所需，積極租用遊覽車做為交通車或接駁運具，因此提高了國內遊覽車市場之營運量。

(1) 遊覽車業者基本資料：
1. 每家業者平均擁有14.8輛遊覽車，為歷年最高：100年底遊覽車業者計902家，每家業者平均擁有遊覽車14.8輛，為歷年最高。
圖1 歷年遊覽車業者平均每家擁有車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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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車隊之組成以「部分自有且接受靠行」占53.2%最多：100年底遊覽車業者經營車隊之組成以「部分自有且接受靠行」占53.2%最多，「完全公司自有」占37.7%次之，「完全接受靠行」則占9.1%。
圖2　遊覽車業者按經營車隊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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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0年底

業者之員工結構以司機所占比例84.8%最大（其中靠行司機占34.8﹪，其他司機占65.2﹪），行政人員則占12.8%。100年底遊覽車業者平均每家員工人數為16.4人，與98年底相同，惟員工結構有所變動，其中司機所占比例較98年底增加5.2個百分點，而行政人員與其他人員比例則分別減少2.3及2.8個百分點。
圖3　遊覽車業員工人數按職類別分

民國10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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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43.7%的業者表示目前有駕駛員短缺情形：遊覽車業者有 43.7%表示公司短缺駕駛員，沒有短缺者占56.3%。
圖4、遊覽車業者有無駕駛員短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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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4至6月

說明：本題為新增問項。
(3) 有近5成業者表示100年營收成長，主因為「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遊覽車業者就其100年營收狀況表示成長者達49.6%，較上次（98年）調查結果增加3.3個百分點，其中成長幅度以「未滿5﹪」最多，占48.9%，細究成長之原因以「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為首，其次為「增加交通車業務」。
而表示營收狀況衰退者，占37.5%，其中衰退幅度以「5～未滿10%」占33.1%最多，衰退「未滿5%」占30.9%次之，業者認為衰退首要原因為「業者間削價競爭，使服務品質降低，相對減少租用意願」，其次為「經濟不景氣影響國人租用意願」。
表2　遊覽車業者營收狀況與上年比較

                 
           民國100年                         單位：%
	比較情形
	
	幅  度
	98年

	
	
	計
	未滿

5%
	5～未

滿10%
	10～未滿15%
	15～未滿20%
	20﹪

以上
	

	總   計
	100.0
	
	
	
	
	
	
	100.0

	成  長
	49.6
	(100.0)
	（48.9）
	（28.3）
	（10.3）
	（2.2）
	（10.3）
	46.3

	衰  退
	37.5
	(100.0)
	（30.9）
	（33.1）
	（15.8）
	（7.3）
	（13.0）
	37.8

	零成長
	13.0
	-
	-
	-
	-
	-
	-
	15.9


圖5.遊覽車業者認為100年營收狀況成長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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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遊覽車業者認為100年營收狀況衰退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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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地區別觀察業者之營收狀況，福建省有84.4﹪業者表示營收狀況較上(99)年成長，遠高於其他地區，而5個直轄市中，則以高雄市有53.5﹪業者表示營收狀況較上(99)年成長，比例最高。
表3　遊覽車業者100年營收狀況與上年比較

   －按地區別分

                 

              民國100年                     單位：%
	地 區 別
	總   計
	成  長
	衰  退
	零成長

	總   計
	100.0
	49.6
	37.5
	13.0

	新北市
	100.0
	39.4
	54.5
	6.1

	臺北市
	100.0
	50.5
	34.3
	15.2

	臺中市
	100.0
	41.1
	46.6
	12.3

	臺南市
	100.0
	48.6
	37.8
	13.5

	高雄市
	100.0
	53.5
	36.6
	9.9

	臺灣省
	100.0
	50.2
	35.4
	14.4

	福建省
	100.0
	84.4
	15.6
	-


(4) 8成以上業者採多角化經營：若將遊覽車業者經營型態分成6種項目(詳表4說明1)，調查結果顯示，遊覽車業者僅經營1項型態之比例為14.5%，經營2種以上者高達85.5%，平均每家經營型態為2.7項。
           表4.遊覽車業者經營型態項數及比例

                      民國100年底
	經營項目
	百分比(%)

	總        計
	100.0

	經營1項型態 
	14.5

	經營2項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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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經營3項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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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經營4項型態
	13.8

	經營5項型態
	4.4

	經營6項型態
	1.1

	平均每家經營型態項數(項)
	2.7


              說明:1.經營型態包括：「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由旅

                      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行駛觀光巴士」

                     「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由百貨公司

                      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

                      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

                      「定時定線班車」等6種。

                   2.本題為新增問項(複選題)。

(5) 業者之最主要經營型態(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以「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最多：若以營業收入來源最多之經營型態作為該業者之最主要經營型態，則遊覽車業者以最主要經營「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比例35.0﹪最多，「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占33.0﹪次之。
就100年營業收入與99年比較觀察，以最主要經營「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業者之成長比例最多，占58.6﹪。

表5　遊覽車業者100年營收狀況與上年比較

－按最主要經營型態分
                 

          民國100年                         單位：%
	最主要經營型態

(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
	百分比
	100年營業收入與99年比較

	
	
	總計
	成長
	衰退
	零成長

	總    計
	100.0
	100.0
	49.6
	37.5
	13.0

	(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35.0
	100.0
	58.6
	30.2
	11.2

	(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33.0
	100.0
	45.0
	41.1
	13.9

	(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25.5
	100.0
	44.0
	46.0
	10.0

	(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2.6
	100.0
	40.5
	37.4
	22.1

	(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2.4
	100.0
	49.8
	-
	50.2

	(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5
	100.0
	50.5
	38.9
	10.6


(6) 4成6之業者預期今（101）年營收狀況會較100年成長：業者預期今（101）年營收狀況會較100年成長者為46.3%，預期衰退者為26.3%，而認為持平者，則有27.4%。
表6　遊覽車業者預期今（101）年之營收狀況
民國101年4至6月                  單位：%
	預期情形
	
	
	幅
	
	  度
	
	

	
	
	小計
	未滿

5%
	5～未

滿10%
	10～未滿15%
	15～未滿20%
	20%

以上

	總   計
	100.0
	
	
	
	
	
	

	成  長
	46.3
	(100.0)
	(49.0)
	(33.6)
	(11.0)
	(2.9)
	(3.5)

	衰  退
	26.3
	(100.0)
	(31.2)
	(38.4)
	(13.2)
	(6.0)
	(11.2)

	零成長
	27.4
	-
	-
	-
	-
	-
	-


就最主要經營型態觀察，預期今年之營收狀況將成長的比例，以經營「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者占79.9﹪最高，「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占56.8﹪次之，「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占41.9﹪再次之。

表7　遊覽車業者預期今（101）年之營收狀況
－按最主要經營型態分
                              民國101年4至6月                     單位：%
	最主要經營型態

(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
	總  計
	成 長
	衰 退
	零成長

	總   計
	100.0
	46.3
	26.3
	27.4

	(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0.0
	79.9
	20.1
	-

	(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100.0 
	56.8
	20.0 
	23.3 

	(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100.0 
	41.9
	23.1 
	35.0 

	(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100.0
	38.1
	33.9
	28.0

	(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100.0 
	32.8
	37.9 
	29.3 

	(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0.0
	23.4
	53.8
	22.8


(7) 5成以上業者表示未來3年有購車計畫：調查結果顯示，業者未來3年有購車計畫者為56.5%，而沒有者則有43.5%。就最主要經營型態觀察，以經營「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有購車計畫之比例79.9﹪最高，「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61.1﹪次之，「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55.7﹪再次之。
表8　遊覽車業者未來3年有無購車計畫
－按最主要經營型態分
民國101年4至6月                         單位：%
	最主要經營型態

(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
	總  計
	有
	沒有

	總   計
	100.0
	56.5
	43.5

	(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

（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0.0
	79.9
	20.1

	(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100.0
	61.1
	38.9

	(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100.0
	55.7
	44.3

	(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100.0
	51.4
	48.6

	(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0.0
	47.7
	52.3

	(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100.0
	44.5
	55.5


 說明:本題為新增問項。

(8) 有36.5%業者表示有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其中以與「旅行社」結合為最多：有63.5%遊覽車業者表示沒有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而有36.5%業者表示有，其所占比例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有結合促銷者中，以與「旅行社」(91.3%)結合為最多，「觀光飯店」(19.3%)次之，「遊樂區」(11.5%)再次之。就歷年調查資料觀察，遊覽車業者與「觀光飯店」及「遊樂區」結合促銷者呈逐年減少趨勢。
表9　遊覽車業者是否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

                              單位：%

	項 目 別
	100年
	98年
	96年
	94年

	總 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否
	63.5
	64.6
	65.2
	66.6

	有
	36.5
	35.4
	34.8
	33.4

	   按結合之相關產業分
	
	
	
	

	旅行社
	（91.3）
	（87.8）
	(91.5)
	(90.1)

	觀光飯店
	（19.3）
	（20.3）
	(22.8)
	(24.2)

	遊樂區
	（11.5）
	（17.5）
	(27.8)
	(30.0)

	特產中心
	（7.9）
	（6.0）
	(3.6)
	(7.3)

	其他
	（3.2）
	（4.5）
	（3.2）
	－


說明:結合之產業可複選。

就最主要經營型態觀察，以經營「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者與相關產業結合之比例58.1﹪最高，「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32.1﹪)次之。

表10　遊覽車業者是否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

－按最主要經營型態分

     民國100年                      單位：%

	最主要經營型態

(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
	總  計
	是
	否

	(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100.0
	58.1
	41.9

	(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100.0
	32.1
	67.9

	(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100.0
	23.2
	76.8

	(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100.0
	21.0
	79.0

	(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0.0
	19.6
	80.4

	(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0.0
	13.3
	86.7


(9) 平常日及假日出車比例分別較上次調查增加6.4及3.5個百分點：100年遊覽車業者假日出車比例之平均值為58.3%，高於平常日之49.8%。與98年比較，平常日與假日出車比例分別增加6.4及3.5個百分點。歷年調查資料顯示，利用平常日租用遊覽車之比例由96年之32.6%逐年提升至100年之49.8%，可能與近年來來臺旅客增加，旅遊市場暢旺，且業者多角化經營，大多兼營交通車等非旅遊業務有關。

圖7遊覽車業者平常日及假日之出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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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業者取得遊覽車相關法令增修資訊之主要管道為透過「遊覽車公會」:遊覽車業者取得遊覽車相關法令增修資訊的管道，以由「遊覽車公會」取得比例93.8﹪最多，「交通部印製之宣導品」(46.8﹪)次之，其餘依序為「報紙、雜誌、專刊」（17.4﹪）、「電視宣導短片」（15.0﹪）及「網際網路」（14.5﹪）。
就地區別觀察，各直轄市及臺灣省均以透過「遊覽車公會」取得最多，惟福建省則以透過「交通部印製之宣導品」取得最高。

表11　遊覽車業者取得遊覽車相關法令增修資訊的管道

    民國101年4至6月                   單位：%
	地區別
	遊覽車

公會
	交通部印製之宣導品
	報紙、雜誌、專刊
	電視宣導短片
	網際網路
	電臺廣播
	其他

	總    計
	 93.8 
	  46.8 
	  17.4 
	 15.0 
	  14.5 
	  1.4 
	  2.6 

	新北市
	90.9
	45.5
	15.2
	27.3
	9.1
	-
	6.1

	臺北市
	94.4
	40.7
	15.7
	17.6
	17.6
	0.9
	3.7

	臺中市
	95.9
	60.8
	20.3
	8.1
	12.2
	-
	1.4

	臺南市
	89.2
	43.2
	18.9
	5.4
	13.5
	5.4
	-

	高雄市
	93.5
	42.9
	6.5
	10.4
	7.8
	2.6
	2.6

	臺灣省
	95.8
	48.1
	20.9
	16.6
	17.1
	1.3
	2.2

	福建省
	62.5
	68.8
	46.9
	31.3
	6.3
	-
	-


說明:本題為複選，最多選3項。

(11) 有67.6﹪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定期舉辦考核與評鑑作業會促進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駕駛員之行車安全攸關民眾之性命安危。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67.6﹪遊覽車業者認為考核與評鑑作業會促進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另有32.4﹪表示不會。
圖8 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定期舉辦考核與評鑑作業

是否會促進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

[image: image33.png]s
107.9(8 75
(65.2%)




[image: image34.png]RARAE IR B TR o

X RREY

HEEEERERS - RE R R
RENEERTHE - BHREELT

B Rk 3 RAR P 8 AT

BN B B4 5 ARBREMS S T
BTSN EREREES

A

158





（十二）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之政策為「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所推動之各項措施中，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之前3名依序為「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63.6%）、「建立營業大客車駕駛人登記制度」（32.9%）及「行車前對駕駛員從事酒精濃度測試」（31.7%），排序與前2次調查相同。根據歷年調查結果，「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蟬聯首位，顯示遊覽車業者對駕駛員除了「量」的需求外，同時亦普遍希望透過訓練，提升駕駛員素質。相關單位宜多加強推動業者認為較有幫助之駕駛人訓練課程，以提升行車安全與品質。
表12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所推動之各項施政措施中對改善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之政策

                  單位：%
	項 目 別
	101年
4至6月
	99年

4至6月
	97年

3至5月
	95年

3至5月

	1.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
	63.6
	60.7
	61.2
	52.2

	2.建立營業大客車駕駛人登記制度﹙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之核發﹚
	32.9
	40.3
	50.9
	－

	3.行車前對駕駛員從事酒精濃度測試
	31.7
	34.3
	42.7
	49.7

	4.辦理遊覽車客運業安全考核或服務品質評鑑作業
	29.4
	28.4
	27.0
	27.4

	5.辦理遊覽車「管理人員」訓練課程
	25.5
	18.3
	18.9
	16.0

	6.執行全面臨時檢驗工作（含場站臨時檢驗）
	21.1
	17.5
	15.2
	16.6

	7.標示安全設備位置與操作方法及播放安全逃生資訊影片
	20.4
	21.8
	26.9
	37.6

	8.推廣「遊覽車業者租賃定型化契約」
	8.2
	9.0
	12.1
	18.4


說明:1.本題為複選，最多選3項。

說明:2.95年調查無「建立營業大客車駕駛人登記制度」選項。

說明:3.95年至99年調查之「辦理遊覽車客運業安全或服務品質評鑑作業」選項，不含服務品質評鑑作業。
2、 遊覽車車輛概況
(1) 100年底臺閩地區之遊覽車計1萬3,349輛，平均車齡8.3年：截至100年底，臺閩地區之遊覽車計1萬3,349輛，較98年底增加1,793輛，其中82.9%是大型車（26人座以上），17.1%為中型車（10至25人座）。
圖9　遊覽車車輛數－按車型分
說    明：1.福建省連江縣自95年起始有遊覽車營運。

2.本表之家數及車輛數係100年底有營運之活車資料。

資料來源：同表1。

就遊覽車之車齡觀察，以「5至未滿10年」占32.9﹪最多，「未滿5年」占29.3﹪次之，其中「3年以下」之新車占全體遊覽車之19.3%，較98年底增加4.2個百分點，100年底遊覽車平均車齡為8.3年，較98年底之8.7年減少0.4年。

圖10　遊覽車車輛數－按車齡分

民國100年底




(2) 33.1%遊覽車屬於靠行車，平均每輛之全年靠行費為4.8萬元：根據調查結果，100年底有33.1%遊覽車屬於靠行車，較98年底之31.9%增加1.2個百分點，靠行遊覽車之攬客方式以「自行負責攬客」及「公司負責攬客」兩者皆有為最多，占57.7﹪，全年平均每輛靠行遊覽車之靠行費為4.8萬元（新臺幣，以下同）。
圖11　遊覽車有無靠行及靠行攬客方式情形

民國100年底



(3) 遊覽車燃油效率、平均每車全年行駛里程數及已行駛公里數均增加：100年遊覽車平均每公升柴（汽）油可行駛之里程數為3.4公里，較98年之3.3公里增加3.0﹪，全年行駛里程數平均每車5萬7,975公里，較98年增加2.1%(或1,176公里)，遊覽車平均每輛已行駛公里數為36.0萬公里，預計可再使用年數為7.5年，若加上平均車齡8.3年，則預計使用年數為15.8年。
表13　平均每輛遊覽車行駛情形

	項 目 別
	100年

平均值
	98年

平均值
	96年

平均值
	100年較98年
增減比較

	(燃油效率（公里/公升）
	3.40
	3.30
	3.02
	3.0％

	(全年行駛公里數（公里）
	57,975
	56,799
	55,635
	2.1％

	(已行駛公里數（萬公里）
	36.0
	35.9
	34.0
	0.2％

	(預計可再使用年數（年）
	7.5
	7. 2
	7.2
	0.3年

	(預計使用年數（年）
	15.8
	15.9
	15.7
	-0.1年


說明：預計使用年數為目前平均車齡及預計可再使用年數之總和。

(4) 遊覽車經營型態以「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比例最高：100年遊覽車以經營「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業務者之比例66.1%最多，「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者占60.8%次之，「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者占53.1%再次之；在6種經營型態中，平均每輛遊覽車經營2.3項。
表14　遊覽車之經營型態

單位：%

	經 營 型 態
	100年
	98年
	96年

	(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66.1
	62.5
	60.4

	(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60.8
	57.7
	61.6

	(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53.1
	52.6
	45.7

	(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21.1
	20.8
	20.6

	(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3.7
	13.0
	6.3

	(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10.3
	15.0
	14.6

	(平均每輛經營型態項數（項）
	2.3
	2.3
	2.1


   說明:本題為複選。

(5) 平均每輛遊覽車全年營業總收入為121.5萬元，為近5次調查中最高：100年遊覽車全年營業總收入平均每輛為121.5萬元，為近5次調查中最高，而全年營業淨收入平均每輛為25.2萬元，利潤率（營業淨收入占營業總收入的比例）20.7%，則為近5次調查最低，主因為近2年油價及原物料上漲，成本增加幅度大，致利潤率下降。
    圖12　平均每輛遊覽車全年營業收入






說明：1.營業淨收入為營運總收入扣除本車輛稅費、耗油費、攤提折舊費、保險費、保養維修費、自負肇事

　　　　理賠損失、車輛配屬人員費用、停車費及分攤之人事行政費、行銷管理費及其他行政管理費用。

　　　2.利潤率＝營業淨收入/營業總收入。

　　　3.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資料，98年每公升柴油平均價格為23.56元，100年平均價格為29.20元，上漲

　　　   23.94%。
(6) 遊覽車業整體產值中有65.2%屬旅遊業務：根據調查資料推估，整體遊覽車業產值約165.5億元，其中屬於旅遊部分之產值約107.9億元，占65.2%，交通車等非旅遊業務產值約57.5億元，占34.8%。若按專兼營旅遊與交通車等3種經營型態分，其中專營旅遊業務之產值57.3億元(占34.6%)，專營交通車相關業務22.6億元(占13.6%)，兼營旅遊與交通車業務85.6億元(占51.7%)。

圖13　遊覽車業整體產值    

        －按旅遊與非旅遊業務分
        民國100年



(7) 每輛遊覽車行駛總次數及總天數分別較上次調查增加3.4﹪及5.4﹪，均為歷次調查中最高：100年遊覽車全年行駛總次數平均每輛為243次，行駛總天數為215天，分別較上次調查增加3.4%及5.4%，均為歷次調查中最高，平常日、假日平均每輛每次載客分別為30及31人，假日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含假日、平常日）之比例平均每輛為34.9%，旅遊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之比例則為35.8﹪。
表15　平均每輛遊覽車行駛情形

	項 目 別
	100年
	98年
	96年
	94年

	( 行駛總次數（次/輛）
	243
	235
	189
	171

	( 假日行駛總次數之比例（%）
	34.9
	34.3
	34.5
	39.0

	( 旅遊行駛總次數之比例（%）
	35.8
	33.9
	－
	－

	( 行駛總天數（天/輛）
	215
	204
	183
	166

	( 平常日載客人數（人/輛）
	30
	30
	31
	28

	( 假日載客人數（人/輛）
	31
	31
	34
	30


說明：1.行駛總次數係以旅遊或交通車行駛之去程及回程合計為1次，定時定線班車則為每行駛

說明：1. 1班次計1次。
說明：2.假日行駛次數之比例為假日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含假日、平常日）之比例。
說明：3.假日係指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平常日則為非國定假日之週一至週五。

說明：4.行駛總天數係指全年每次實際行駛天數之合計，其中交通車為契約規定中扣除假日停駛
說明：4.之實際行駛天數，定時定線班車則以有實際行駛定時定線班次之天數計算之。

說明：5.96年以前問卷未調查「旅遊行駛次數之比例」。

(8) 有8.1﹪之遊覽車曾於100年間發生過交通事故(含輕微擦撞)：調查結果顯示，有8.1%之遊覽車曾於100年間發生過交通事故（含輕微擦撞），較上次調查增加3.5個百分點，平均每輛遊覽車(僅指有發生交通事故者)發生1.7次。
表16　遊覽車全年發生交通事故情形

單位：%

	項 目 別
	
	100年
	98年
	96年
	94年

	   總    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無       
	
	91.9
	95.4
	94.4
	94.5

	    有       
	
	8.1
	4.6
	5.6
	5.5

	平均每車發生事故次數(次)
	1.7
	1.7
	1.3
	1.7


(9) 駕駛員特性

1. 駕駛員平均年齡逐年增加：平均每輛遊覽車配屬之固定駕駛員以1人最普遍，遊覽車駕駛員之平均年齡由94年底之44.2歲逐年增加至100年底之48.8歲，其中以「40~未滿50歲」所占比例40.2﹪最高。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56.3%最多。
2. 92.7﹪駕駛員有駕駛遊覽車3年以上之實際工作經驗：駕駛員實際從事遊覽車駕駛之平均工作年數為11.2年，且92.7﹪有駕駛遊覽車3年以上之實際工作經驗。駕駛員在現在的公司之服務年資平均為4.6年，有52.3﹪駕駛員在目前所屬公司之服務年資低於3年，可見駕駛員之流動頗為頻繁。
3. 駕駛員平均本(底)薪為2.29萬元、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為1.46萬元，皆為近4次調查中最高：遊覽車駕駛員平均每月本(底)薪所得為2.29萬元，其中以「1萬5千元~未滿2萬元」占23.0%最多；駕駛員平均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所得為1.46萬元，其中以「1萬~未滿1萬5千元」占22.3%最多。
表17 遊覽車駕駛員基本資料

	項 目 別
	
	100年

平均值
	98年

平均值
	96年

平均值
	94年

平均值

	( 車輛配屬固定駕駛員人數（人）
	1.05
	1.11
	1.05
	1.05

	( 駕駛員年齡（歲）
	48.8
	47.5
	46.2
	44.2

	駕駛員年齡結構（﹪）
	
	
	
	

	  20～未滿30歲
	0.6
	0.6 
	0.5
	2.0

	  30～未滿40歲
	13.1 
	15.0 
	19.6
	27.1

	  40～未滿50歲
	40.2 
	47.2 
	49.8
	48.7

	  50～未滿60歲
	37.9 
	32.7 
	28.1
	22.0

	  60歲以上
	8.3 
	4.5 
	2.0
	0.3

	( 駕駛員工作年數（年）
	11.2
	11.3
	11.1
	9.3

	( 駕駛員在目前所屬之公司服務年資（年）
	4.6
	5.0
	4.5
	3.6

	( 每月本(底)薪所得（萬元）
	2.29
	2.25
	2.19
	2.10

	( 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所得（萬元）
	1.46
	1.32
	1.20
	1.12


(10) 有22.8﹪駕駛員考慮停開遊覽車，原因以「油價太高」居首：有22.8﹪之駕駛員表示考慮停開遊覽車，較上次調查增加8.2個百分點，停開遊覽車之原因以「油價太高」占56.2﹪居首，「收入不佳」占53.7﹪次之。
圖15　遊覽車駕駛員是否考慮停開遊覽車

民國101年4~6月



就駕駛員工作年數觀察，以工作「18～未滿21年以上」者考慮停開遊覽車的比例33.1﹪最高，「21年以上者」(29.8﹪)次之；就駕駛員服務年資觀察，以工作「9～未滿12年」者考慮停開遊覽車的比例33.8﹪最高，另就車輛是否靠行觀察，則以有靠行者考慮停開遊覽車的比例33.4﹪最高。
表18遊覽車駕駛員是否考慮停開遊覽車

民國101年4~6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是
	否
	項目別
	總計
	是
	否

	按駕駛員工作年數分

 
	
	
	
	按駕駛員在目前所屬

公司之服務年資分
	
	
	

	  未滿3年
	100.0
	9.5 
	90.5 
	  未滿1年
	100.0
	12.6
	87.4

	  3～未滿6年
	100.0
	20.4 
	79.6 
	  1～未滿2年
	100.0
	16.6
	83.4

	  6～未滿9年
	100.0
	21.7 
	78.3 
	  2～未滿3年
	100.0
	25.0
	75.0

	  9～未滿12年
	100.0
	23.4 
	76.6 
	  3～未滿6年
	100.0
	26.3
	73.7

	  12～未滿15年
	100.0
	23.3 
	76.7 
	  6～未滿9年
	100.0
	27.3
	72.7

	  15～未滿18年
	100.0
	23.6 
	76.4 
	  9～未滿12年
	100.0
	33.8
	66.2

	  18～未滿21年
	100.0
	33.1
	66.9 
	  12年以上
	100.0
	28.1
	71.9

	  21年以上
	100.0
	29.8 
	70.2 
	
	
	
	

	按是否為靠行車分
	
	
	
	
	
	
	

	是
	100.0
	33.4 
	66.6 
	
	
	
	

	否
	100.0
	17.2 
	82.8 
	
	
	
	


(11) 有80.3%之駕駛員認為車齡高低不是判斷遊覽車好壞之最主要因素：調查結果顯示，有80.3%駕駛員認為判斷遊覽車好壞，除了車齡，還要考量之主要因素以「平常保養情形」比例93.9%最高，其次分別為「配備周全」(44.2%)及「廠牌」(43.8%)。
 圖16　車齡高低是否為判斷遊覽車好壞的最主要考量因素
民國101年4~6月




參、結論

為蒐集臺閩地區遊覽車之營運狀況與未來展望及對政府輔導管理措施之意見，以供擬訂遊覽車輔導管理政策及發展觀光事業之參考，本調查採每2年以郵寄問卷方式辦理，以下茲將100年遊覽車營運狀況調查統計結果歸納如下：
1、 遊覽車業者概況

（1） 每家業者平均擁有14.8輛遊覽車，為歷年最高：100年底遊覽車業者計902家，每家業者平均擁有14.8輛遊覽車，為歷年最高。
（2） 業者營運狀況：
1. 有43.7%的業者表示目前有駕駛員短缺情形：遊覽車業者有43.7%表示短缺駕駛員，沒有短缺者占56.3%。

2. 有近5成業者表示100年營收成長，主因為「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遊覽車業者就其100年營收狀況表示成長者達49.6%，較上次（98年）調查結果增加3.3個百分點，成長之主要原因為「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而表示100年營收狀況衰退者，占37.5%，業者認為衰退首要原因為「業者間削價競爭，使服務品質降低，相對減少租用意願」。另表示100年營收狀況零成長者，占13.0%。
3. 8成以上業者採多角化經營，最主要經營型態(營業收入來源最多者)以「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最多：遊覽車業者經營型態2種以上者高達85.5%，平均每家經營型態為2.7項；最主要經營型態以「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比例35.0﹪最多，「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占33.0﹪次之。
4. 4成6之業者預期今（101）年營收狀況會較100年成長：業者預期今（101）年營收狀況會較100年成長者為46.3%，預期衰退者為26.3%，而認為持平者，則有27.4%。
5. 5成以上業者表示未來3年有購車計畫：遊覽車業者未來3年有購車計畫者為56.5%，而沒有者則有43.5%。
6. 有36.5%業者表示有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其中以與「旅行社」結合為最多：有63.5%遊覽車業者表示沒有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而有36.5%業者則表示有，其比例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有結合促銷者中，以與「旅行社」(91.3%)結合為最多，「觀光飯店」（19.3﹪）次之。
7. 平常日及假日出車比例分別較上次調查增加6.4及3.5個百分點：100年假日出車比例之平均值為58.3﹪，高於平常日出車比例之49.8﹪。與98年比較，平常日與假日出車比例分別增加6.4及3.5個百分點。歷年調查資料顯示，利用平常日租用遊覽車之比例由96年之32.6%逐年提升至100年之49.8%，可能與近年來來臺旅客增加，旅遊市場暢旺，且業者多角化經營，大多兼營交通車等非旅遊業務有關。
8. 業者取得遊覽車相關法令增修資訊之主要管道為透過「遊覽車公會」:遊覽車業者取得遊覽車相關法令增修資訊的管道，以由「遊覽車公會」取得比例93.8﹪最多，「交通部印製之宣導品」(46.8﹪)次之。
（3） 對政府輔導及管理措施之意見：

1. 有67.6﹪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定期舉辦考核與評鑑作業會促進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駕駛員之行車安全攸關民眾之性命安危。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67.6﹪遊覽車業者認為考核與評鑑作業會促進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另有32.4﹪表示不會。
2. 遊覽車業者認為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之政策為「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所推動之各項措施中，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之前3名依序為「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63.6%)、「建立營業大客車駕駛人登記制度」（32.9%）及「行車前對駕駛員從事酒精濃度測試」（31.7%）。根據歷年調查結果，「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蟬聯首位，顯示遊覽車業者對駕駛員除了「量」的需求外，同時亦普遍希望透過訓練，提升駕駛員素質。相關單位宜多加強推動業者認為較有幫助之駕駛人訓練課程，以提升行車安全與品質。
2、 遊覽車車輛概況

（1） 車輛基本資料:

1. 100年底臺閩地區之遊覽車平均車齡為8.3年，較98年底減少0.4年：截至100年底，臺閩地區之遊覽車計1萬3,349輛，其中82.9%是大型車（26人座以上），17.1%為中型車（10至25人座）。遊覽車車齡以「5至未滿10年」占32.9﹪最多，「未滿5年」占29.3﹪次之，其中「3年以下」占19.3%，較98年底增加4.2個百分點，100年底遊覽車平均車齡為8.3年，較98年底之8.7年減少0.4年。
2. 33.1%遊覽車屬於靠行車，平均每輛之全年靠行費為新臺幣4.8萬元：100年底有33.1%遊覽車屬於靠行車，較98年底增加1.2個百分點，靠行遊覽車之攬客方式以「自行負責攬客」及「公司負責攬客」兩者皆有為最多，占57.7﹪，全年平均每輛靠行遊覽車之靠行費為新臺幣4.8萬元。
3. 遊覽車燃油效率、平均每車全年行駛里程數均增加：100年遊覽車平均每公升柴（汽）油可行駛之里程數為3.4公里，較98年之3.3公里增加3.0﹪；全年行駛里程數平均每車5萬7,975公里，增加2.1﹪（或1,176公里）；遊覽車平均每輛已行駛公里數為36.0萬公里；預計每輛車可再使用年數為7.5年，若加上平均車齡8.3年，則預計每輛車使用年數為15.8年。
（2） 車輛營運狀況：

1. 遊覽車經營型態以「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比例最高：100年遊覽車以經營「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業務者之比例66.1%最多，「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者(60.8%)次之，「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者(53.1%)再次之；在6種經營型態中，平均每輛遊覽車經營2.3項。

2. 平均每輛遊覽車全年營業總收入為121.5萬元，為近5次調查中最高：100年遊覽車全年營業總收入平均每輛為121.5萬元，為近5次調查中最高，而全年營業淨收入平均每輛為25.2萬元，利潤率（營業淨收入占營業總收入的比例）20.7%，則為近5次調查最低，主因為近2年油價及原物料上漲，成本增加幅度大，致利潤率下降。

3. 遊覽車業整體產值中有65.2%屬旅遊業務：根據調查資料推估，整體遊覽車業產值約165.5億元，其中屬於旅遊部分之產值約107.9億元，占65.2%，交通車等非旅遊業務產值約57.5億元，占34.8%。若按專兼營旅遊與交通車等3種經營型態分，其中專營旅遊業務之產值為57.3億元(占34.6%)，專營交通車相關業務22.6億元(占13.6%)，兼營旅遊與交通車業務85.6億元(占51.7%)。

4. 每輛遊覽車行駛總次數及總天數均為歷次調查中最高：100年遊覽車全年行駛總次數平均每輛為243次，行駛總天數為215天，分別較上次調查增加3.4%及5.4%，均為歷次調查中最高。平常日、假日平均每輛每次載客分別為30及31人，假日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含假日、平常日）之比例平均每輛為34.9%，旅遊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之比例則為35.8﹪，較上次調查增加1.9個百分點。
（3） 駕駛員基本資料及意見：

1. 駕駛員平均年齡逐年增加：平均每輛遊覽車配屬之固定駕駛員以1人最普遍，遊覽車駕駛員之平均年齡由94年底之44.2歲逐年增加至100年底之48.8歲，其中以「40~未滿50歲」所占比例40.2﹪最高。教育程度以高中(職) 56.3%最多。
2. 92.7﹪駕駛員有駕駛遊覽車3年以上之實際工作經驗：駕駛員實際從事遊覽車駕駛之平均工作年數為11.2年，且92.7﹪有駕駛遊覽車3年以上之實際工作經驗。駕駛員在現在的公司之服務年資平均為4.6年，有52.3﹪駕駛員在目前所屬公司之服務年資低於3年，可見駕駛員之流動頗為頻繁。
3. 駕駛員平均本(底)薪為2.29萬元、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為1.46萬元，皆為近4次調查中最高：遊覽車駕駛員平均每月本(底)薪所得為2.29萬元，其中以「1萬5千元~未滿2萬元」占23.0%最多；駕駛員平均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所得為1.46萬元，其中以「1萬~未滿1萬5千元」占22.3%最多。
4. 有22.8﹪駕駛員考慮停開遊覽車，原因以「油價太高」居首：有22.8﹪之駕駛員表示考慮停開遊覽車，較上次調查增加8.2個百分點，停開遊覽車之原因以「油價太高」占56.2﹪居首，「收入不佳」占53.7﹪次之。
5. 有80.3%之駕駛員認為車齡高低不是判斷遊覽車好壞之最主要因素：有80.3%駕駛員認為判斷遊覽車好壞，除了車齡，還要考量之主要因素以「平常保養情形」比例93.9%最高，其次分別為「配備周全」(44.2%)及「廠牌」(43.8%)。
肆、調查結果統計表

1. 因採四捨五入計算，各細項加總，或有不等於「總計」之情形。

2. 卡方檢定標註方式：

*  表示p<0.05，即在95%信心水準下，該項基本特徵與議題有顯著相關。

** 表示p<0.01，即在99%信心水準下，該項基本特徵與議題有顯著相關。

***表示p<0.001，即在99.9%信心水準下，該項基本特徵與議題有顯著相關。

＋ 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因此未做卡方檢定。

3. 「平均值」之估計方式為各組之組中點乘以各組百分比加總計算而得。若有開放組距，則取前一組1倍之組距或依實際答填之數據計算。

4. 統計表中所列之百分比為加權推估後之數據。
5. 北部地區—包括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市
中部地區—包括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包括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地區—包括花蓮縣、臺東縣

金馬地區—包括金門縣、連江縣
伍、附錄


交    通    部
遊覽車營運狀況調查表
      資料時期：中華民國100年1月至12月
（本表按「車輛」填寫，每一車輛請填寫乙份）

	

	填表人姓名：
	      電話：(  )        填表日期:  月  日

	

	


	核定機關：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核定文號：處普三字第0990000762號

有效期限：民國101年12月底止

調查週期：定 期 按 2 年 調 查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20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整體統計分析與決策參考之用，絕不作為課稅資料等其他用途，如有損害受查者權益時，依法應予議處，敬請鼎力支持合作。


【本表請由本車輛主要駕駛人填寫（或相關人員協助填寫）】
1、 遊覽車基本資料
  1.截至目前為止，本車輛已行駛公里數為：
□(1)未滿5萬公里
□(2)5萬～未滿10萬公里  □(3)10萬～未滿15萬公里

□(4)15萬～未滿20萬公里□(5)20萬～未滿30萬公里 □(6)30萬～未滿40萬公里

□(7)40萬～未滿50萬公里□(8)50萬～未滿60萬公里 □(9)60萬～未滿70萬公里

□(10)70萬公里以上(請說明____        萬公里)
     2.本車輛購買時，車齡為：
□(1)新車（未滿1年）
□(2)1～未滿3年 
□(3)3～未滿5年

□(4) 5～未滿7年
□(5) 7～未滿10年
□(6)10年以上

3.本車輛預計可再使用多久後淘汰？

□(1)未滿2年
□(2)2～未滿4年
□(3)4～未滿6年

□(4)6～未滿8年
□(5)8～未滿10年
□(6)10～未滿12年

□(7)12年以上

4.本車輛預計未來淘汰處理方式為：
□(1)變賣

□(2)報廢
       □(3)改作交通車或路線班車
□(4)其他淘汰處理方式（請說明：                ）

5.本車輛是否為靠行車？
□(1)是 
A.全年靠行費為             元  

B.攬客方式為

  □(自行負責攬客        □(公司負責攬客       □( 兩者皆有

     □(2)否 

2、 行駛里程及能源使用情況
1.本車輛目前使用之燃料為：
     □(1)生質柴油   □(2)超級柴油 
□(3)無鉛汽油   □(4)其他（請說明：       ）
2.本車輛通常每公升柴(汽)油可行駛里程數約為：
    □(1)未滿0.5公里
□(2)0.5～未滿1公里  
□(3)1～未滿2公里

     □(4)2～未滿3公里
□(5)3～未滿4公里
□(6)4～未滿6公里

     □(7)6～未滿8公里
□(8)8公里以上(請說明       公里)

 3.本車輛100年全年行駛里程數為：
     □(1)未滿3萬公里      
□(2)3萬～未滿6萬公里    □(3)6萬～未滿9萬公里
     □(4)9萬～未滿12萬公里 □(5)12萬公里以上（請說明        萬公里）  

三、本車輛100年全年保養、維修情形及費用

   1.保養、維護費用:【包含零、配件更換費、車內裝潢更換費、車身扳金、烤漆費、輪胎更換費、引擎維修費、附屬油料費（係指柴、汽油除外之機油、潤滑油、考邦油、煞車油等）、其他保養、維修費】
□(1)無  
             □(2)未滿2萬元          □(3) 2萬～未滿4萬元


□(4)4萬～未滿6萬元    □(5) 6萬～未滿8萬元    □(6) 8萬～未滿10萬元

□(7) 10萬～未滿12萬元  □(8) 12萬～未滿14萬元  □(9) 14萬～未滿16萬元

□(10) 18萬～未滿20萬元 □(11) 20萬～未滿22萬元 □(12) 22萬～未滿24萬元

□(13) 24萬元以上（請說明：          萬元）

2.本車輛通常每月所花費之停車費為: 

     □(1)無停車費   
□(2) 1～未滿1000元
□(3) 1,000～未滿2,000元


     □(4) 2,000～未滿3,000元
□(5) 3,000～未滿4,000元
□(6) 4,000～未滿5,000元


□(7) 5,000～未滿6,000元
□(8) 6,000～未滿7,000元
□(9) 7,000～未滿8,000元


□(10) 8,000元以上（請說明：          元）
四、營業狀況
1.本車輛100年全年之經營型態(可複選)與行駛日數、營業總收入(請依經營型態分別勾選與填寫)
	項目                                  
    經營型態

     (可複選)
	行駛日數 
	營業總收入 

	□
	(1)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約      日
	約         萬元

	□
	(2)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約      日
	約         萬元

	□
	(3)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約      日
	約         萬元

	□
	(4)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約      日
	約         萬元

	□
	(5)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約      日
	約         萬元

	□
	(6)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約      日
	約         萬元

	全 年 合 計

[ (1)+(2)+(3)+(4)+(5)+(6) ]        
	    約      日
	約         萬元


2.本車輛100年全年營業淨收入(為營業總收入扣除本車輛稅費、耗油費、攤提折舊費、保險費、保養維修費、自負肇事理賠損失、車輛配屬人員（含司機、領隊、導遊）費用、停車費及分攤之人事行政費、行銷管理費及其他行政管理費用)：約     萬元
3.本車輛100年全年行駛總次數為：

    ★係以旅遊或交通車行駛之去程及回程合計為1次；若為接駁車、定時定線班車則為每行
      駛1班次計1次
□(1) 25次以下   
□(2)26～49次
□(3)50～99次  
□(4)100～149次
□(5)150～199次
□(6)200～249次

□(7)250～299次
□(8)300～499次
□(9)500～799次


□(10)800次以上（請說明：          次）

其中，（1）假日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含假日、平常日）之比例為：

★假日係指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平常日則為非國定假日之週一至週五
□(無
□(未滿10%         □(10%～未滿30%  
□(30%～未滿50%
□(50%～未滿70%   □(70%～未滿90% 
□(90%以上

（2）旅遊行駛總次數占全年行駛總次數之比例為：
□(無
□(未滿10%    
□(10%～未滿30%  
□(30%～未滿50%
□(50%～未滿70%
□(70%～未滿90%

□(90%以上

4.本車輛100年全年平均每次載客人數為：

	平均每次

載客人數

載客時段
	
9人以下
	
10~14人
	
15~19人
	
20~24人
	
25~29人
	
30~34人
	
35~39人
	
40~44人
	
45人以上

	平常日
	□
	□
	□
	□
	□
	□
	□
	□
	□

	假  日
	□
	□
	□
	□
	□
	□
	□
	□
	□


  5.本車輛100年全年旅遊行駛平均每次載客人數為：  
□(無         □(9人以下       □(10~14人       □(15~19人      □(20~24人
 

     □(25~29人  □(30~34人          □(35~39人          □(40~44人       □(45人以上
  6.本車輛100年有無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含輕微擦撞）：

□(1) 無

     □(2) 有；

A.共發生事故次數有       次。

B.發生事故之原因為：（可複選）
□(超速 
□(闖紅燈
□(違規停車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酒後駕車    
□(闖越平交道
□(違規超車、轉彎、迴轉
□(爭道行駛    
□(開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
□(擦撞或碰撞

□ eq \o\ac(○,11)未注意車前狀態
□ eq \o\ac(○,12)未依規定讓車
□ eq \o\ac(○,13)搶越行人穿越道


    □ eq \o\ac(○,14)疲勞駕駛   □ eq \o\ac(○,15)轉向或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   □ eq \o\ac(○,16)其他（請說明：   ）
5、 駕駛員基本資料及相關意見

  1.本車輛共配屬固定駕駛員為：
□(1)無固定駕駛  □(2)１人   □(3)２人 □(4)３人以上（請說明       人）
(以下各題，請填主要駕駛員資料：

  2.請問您的年齡為：
□(1)20歲～未滿30歲 
□(2)30歲～未滿40歲 
□(3)40歲～未滿50歲
□(4)50歲～未滿60歲 
□(5)60歲～未滿65歲


□(6)65歲以上（請註明:民國    年    月出生）

  3.請問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以上

  4.請問您實際從事遊覽車駕駛工作年數為：
□(1)未滿3年       
□(2)3～未滿6年   
□(3)6～未滿 9年
□(4)9～未滿12年

□(5)12～未滿15年 
□(6)15～未滿18年
     □(7)18～未滿21年  
□(8)21年以上  
  5.請問您在貴公司已服務年資為：
□(1)未滿1年      □(2)1～未滿2年    
□(3)2～未滿3年
□(4)3～未滿6年
□(5)6～未滿9年   □(6)9～未滿12年
    □(7)12年以上

  6.請問您100年全年平均每月之本(底)薪所得為：
□(1)未滿1萬元     
□(2)1萬～未滿1萬5千元
□(3)1萬5千～未滿2萬元
□(4)2萬～未滿2萬5千元
□(5)2萬5千～未滿3萬元□(6)3萬～未滿3萬5千元
□(7)3萬5千～未滿4萬元
□(8)4萬～未滿4萬5千元
□(9) 4萬5千元以上     
  7.請問您100年全年平均每月之獎金及額外收入所得為：
□(1)未滿5千元         □(2)5千～未滿1萬元     □(3)1萬～未滿1萬5千元
□(4)1萬5千～未滿2萬元 □(5)2萬～未滿2萬5千元 □(6)2萬5千～未滿3萬元
□(7)3萬～未滿3萬5千元 
□(8)3萬5千～未滿4萬元
□(9)4萬元以上

  8.請問您在今（101）年有無考慮停開遊覽車？

     □(1)有考慮，原因為:（可複選，最多選3項）   
□(工作時間太長或不定
□(收入不佳


□(興趣不合
□(身體不佳
□(工作危險性較高

□(客源不穩定

□(壓力太大
□(油價太高


□(其他（請說明                   ）

□(2)尚無考慮停開 

9.請問您認為遊覽車車齡高低是否為判定遊覽車好壞的最主要考量因素？

□(1)是 
□(2)否，除了車齡，主要還要考量那些因素（可複選）

□(廠牌
□(配備周全


□(平常保養情形
□(公司管理考核
□(其他（請說明                   ）
                               交    通    部
遊覽車營運狀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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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20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整體統計分析與決策參考之用，絕不作為課稅資料等其他用途，如有損害受查者權益時，依法應予議處，敬請鼎力支持合作。


【本表請由公司負責人或相關高級人員填寫】
一、公司基本資料(若貴公司亦屬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請僅就遊覽車業務部分填列)
1.貴公司經營車隊組成為：
· (1)完全公司自有

□(2)部分自有且接受靠行，其中靠行車有       輛

□(3)完全接受靠行

□(4)其他（請說明：                     ）

2.貴公司目前員工人數為：

	職稱
	男性
	女性
	總計

	（1）司機
	靠行司機
	
	
	

	
	其他司機
	
	
	

	（2）行政人員
	
	
	

	（3）其他人員
	
	
	


3.貴公司目前有無司機短缺情形？

     □(1)有，貴公司認為短缺原因為：(可複選)
□(整體遊覽車業駕駛員不足  
□(整體遊覽車業車輛太多
 

□(其他（請說明：             ）
□(2)沒有

2、 公司營運狀況與未來展望

1.請問貴公司100年全年之經營型態(可複選)與營業總收入（含靠行車輛之營業收入）：
(請依經營型態分別勾選及填寫

	項目                                  
    經營

    型態(可複選)
	營業總收入 

	□
	(1)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
	約        萬元

	□
	(2)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
	約        萬元

	□
	(3)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
	約        萬元

	□
	(4)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約        萬元

	□
	(5)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接駁專車或由鄉鎮市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或接駁公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約        萬元

	□
	(6)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約        萬元

	全 年 合 計

[ (1)+(2)+(3)+(4)+(5)+(6) ]        
	約        萬元


2.整體來看，貴公司100年營業收入與99年比較：（請就成長、衰退及零成長擇一填列）

  □(1)成 長，成長的幅度為： 

□(未滿5%□(5%～未滿10% □(10%～未滿15% □(15%～未滿20% □(20%以上
成長之主要原因(請依優先順序選3項，將其號碼填於下面【 】內)
【1】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增加
【2】出租遊覽車費率提高,使營收相對增加
【3】增加交通車業務

【4】增加經營接駁車、定時定線班車等業務
【5】國內觀光據點日益增多與旅遊設施趨向多元化
【6】公司經營體質改善,並加強營運管理
【7】國民旅遊及休閒活動盛行
【8】其他（請說明：                         ）
上述原因優先順序:第一【   】  第二【   】  第三【   】

□(2)衰 退，衰退的幅度為： 

□(未滿5%□(5%～未滿10% □(10%～未滿15% □(15%～未滿20% □(20%以上
衰退之主要原因(請依優先順序選3項，將其號碼填於下面【 】內)
【1】 來臺觀光團的租車訂單減少

【2】出租遊覽車費率提高，降低租用意願
【3】遊覽車輛行車安全管理良莠不齊，降低租用意願
【4】國內觀光據點開發與多元化旅遊設施略嫌不足
【5】自用大、小客車增加迅速，降低租用遊覽車輛之意願
【6】自用大客車非法經營遊覽車業務，影響營業收入
【7】業者間削價競爭，使服務品質降低，相對減少租用意願

【8】經濟不景氣影響國人租用意願
【 9 】 受天災影響，降低國人出遊意願

【10】 公路、市區客運業以班車出租，影響營業收入
【11】  其他（請說明：                         ）

上述原因優先順序:第一【   】  第二【   】  第三【   】

□(3)零成長
3.貴公司對未來一年(101年)營業收入之預期(與100年比較)： 

     □(1)成 長
□(2)衰 退
□(3)零成長

成長或衰退的幅度為：
□(未滿5%□(5%～未滿10% □(10%～未滿15% □(15%～未滿20% □(20%以上
4.貴公司未來3年有無增購車輛之計畫？

      □(1)有 

      □(2)沒有

5.貴公司是否有與相關產業結合進行促銷？

     □(1)有，與那些產業結合？ (可複選)
□(觀光飯店
□(遊樂區

□(特產中心

□(旅行社
□(其他（請說明：             ）
     □(2)沒有

	平均每天

出車比例

載客時段
	
未滿10%


	
10%～未滿30%
	
30%～未滿50%
	
50%～未滿70%
	
70%～未滿90%
	

90%以上

	平常日
	□
	□
	□
	□
	□
	□

	假  日
	□
	□
	□
	□
	□
	□


6.貴公司100年平均一天所出車輛占總營運車輛的比例為：

7.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投保「汽車雇主責任保險」？

□(1)有
□(2)沒有



8.請問貴公司大部分是從那些管道取得遊覽車相關法令增修資訊？（可複選，最多選3項）
□(1) 報紙、雜誌、專刊    
 □(2) 電視宣導短片
 □(3) 遊覽車公會

□(4) 交通部印製之宣導品
 □(5) 網際網路
 □(6) 電臺廣播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9.請問貴公司是否要求駕駛員需定期作健康檢查？

□(1) 否 
□(2) 是；

A. 每     年     個月作1次健康檢查。
B. 費用由何者支付？□(公司□(駕駛員本身□(公司與駕駛員分攤□(其他    
三、對政府輔導、管理措施之意見

1.貴公司認為政府所推動之下列施政措施中，有哪些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可複選，最多選3項)

□(1)辦理遊覽車安全考核或服務品質評鑑相關作業
□(2)執行全面臨時檢驗工作﹙含場站臨時檢驗﹚
□(3)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

□(4)辦理遊覽車「管理人員」訓練課程

□(5)推廣「遊覽車業者租賃定型化契約」

□(6)行車前對駕駛員從事酒精濃度測試
□(7)標示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及播放安全逃生資訊影片
□(8)建立營業大客車駕駛人登記制度﹙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之核發﹚

2.貴公司認為政府定期舉辦遊覽車安全考核或服務品質評鑑相關作業，是否會促使貴公司更重視行車安全?

□(1) 會

□(2) 不會


「遊覽車營運狀況調查」工作人員

辜炳珍

交通部統計處統計長

饒志堅

交通部統計處副統計長

伍家志

交通部統計處專門委員

徐健中

交通部統計處第一科科長

呂麗慧

交通部統計處第一科編審
如對本調查有任何指教或意見，請不吝賜教：

電話：(02) 2349-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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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motc.gov.tw/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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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輛遊覽車全年營業總收入為121.5萬元，為近5次調查中最高：100年遊覽車全年營業總收入每輛為121.5萬元，為近5次調查中最高，而全年營業淨收入每輛為25.2萬元，利潤率（營業淨收入占營業總收入的比例）20.7%，則為近5次調查最低，主因為近2年油價及原物料上漲，成本增加幅度大，致利潤率大幅下降。


駕駛員平均本(底)薪為2.29萬元、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為1.46萬元，皆為近4次調查中最高：遊覽車駕駛員平均每月本(底)薪所得為2.29萬元，其中以「1萬5千元~未滿2萬元」占23.0%最多；駕駛員平均每月獎金及額外收入所得為1.46萬元，其中以「1萬~未滿1萬5千元」占22.3%最多。


遊覽車業整體產值中有65.2%屬旅遊業務：根據調查資料推估，整體遊覽車業產值約165.5億元，其中屬於旅遊部分之產值約107.9億元，占65.2%，交通車等非旅遊業務產值約57.5億元，占34.8%。若按專兼營旅遊與交通車等3種經營型態分，專營旅遊業務之產值為57.3億元(占34.6%)，專營交通車相關業務22.6億元(占13.6%)，兼營旅遊與交通車業務85.6億元(占51.7%)。


有22.8﹪駕駛員考慮停開遊覽車，原因以「油價太高」居首：有22.8﹪之駕駛員表示考慮停開遊覽車，較上次調查增加8.2個百分點，停開遊覽車之原因以「油價太高」占56.2﹪居首，「收入不佳」占53.7﹪次之。


有80.3%之駕駛員認為車齡高低不是判斷遊覽車好壞之最主要因素：有80.3%駕駛員認為判斷遊覽車好壞，除了車齡，主要還要考量之因素以「平常保養情形」比例93.9%最高，其次分別為「配備周全」(44.2%)及「廠牌」(43.8%)。


（三）對政府輔導、管理遊覽車相關措施之意見： 


遊覽車業者認為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之政策為「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所推動之各項措施中，對改善遊覽車之行車品質及預防交通事故較有幫助者以「辦理遊覽車駕駛人訓練課程」(63.6%)最高，並蟬聯歷年調查結果首位，顯示遊覽車業者對駕駛員除了「量」的需求外，同時亦普遍希望透過訓練，提升駕駛員素質。相關單位宜多加強推動業者認為較有幫助之駕駛人訓練課程內容，以提升行車安全與品質。


有67.6﹪遊覽車業者認為政府定期舉辦考核與評鑑作業會促進業者更重視行車安全。





 資料來源：同表1。





說明：原因按填寫優先順序之高低，分別給予3分(第一優先)、2分(第二優先)、1分(第三優先)。





說明：同圖5。





說明：同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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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車齡：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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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輛之全年靠行費：48,2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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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遊覽車業整體產值


   －按專營旅遊、專營交通車相關業務


     、兼營旅遊與交通車相關業務分





說明：1.專營旅遊業務包括「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


說明：1.遊」、「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


說明：1.遊」、「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


說明：1.租性質)」等3種。


說明：2.專營交通車相關業務包括「由機關、學校


說明：2.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


說明：2.」、「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


說明：2.醫院租用作為醫療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


說明：2.租用作為社區巴士（供不特定人士搭乘）」


說明：2.、「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


說明：2.定人士搭乘）」等3種。


說明：3.兼營旅遊與交通車相關業務係綜合上述2


說明：3.類業務。





說明：1旅遊業務包括「由旅行社承租辦理旅遊」、「由旅行社以外團體或個人包租旅遊」、「行駛觀光巴士(接送散客，非包租性質)」等3種。


說明：2.非旅遊業務包括「由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包作交通車（供特定人士搭乘）」、「由百貨公司租用作為購物專車、由醫院租用作為醫療專車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租用作為社區巴士（供不特定人士搭乘）」、「無租車契約之定時定線班車（供不特定人士搭乘）」等3種。





說明:本題可複選，最多選3項。





考慮停開之原因





還要考量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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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依本表所示之車輛牌照號碼為填寫單位，並於「□」處打勾，「___」請填寫數字或相關資料，金額均指新臺幣。


3.本表請詳細填寫，若有任何疑問或不明之處，請電洽「交通部統計處」，電話：(02)2349-2711~3、 (02)2349-2715~6、(02)2349-2719、(02)2349-2734，將有專人竭誠為您解說。


4.本表為瞭解目前遊覽車營運狀況，以供政府釐訂遊覽車輔導管理政策之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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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對本調查表問項或政府對遊覽車營運管理及輔導政策有任何意見，請填列於此，以供參考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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